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藏农院财字〔2023〕1号

关于印发《西藏农牧学院
票据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、部、所，各职能部门：

现将《西藏农牧学院票据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严格遵

照执行。

西藏农牧学院

2023年 10月 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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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藏农牧学院票据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加强学校票据管理，规范学校收费行为，维护学

校财经秩序，保证各项事业收入的依法取得，根据《财政票据管

理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 70号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》

（国务院令第 587号）等规章，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办

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内部非独立核算的部门及个人，

所从事的包括行政事业性收费、社会服务性收费以及内部资金往

来等在内的经济业务活动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票据是指学校依据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

上级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在提供服务、收取各类款项以及从事其

他经济活动时开具的、具有证明效力的合法书面凭证。

第二章 票据的种类及适用范围

第四条 收费票据种类及适用范围：

（一）西藏自治区非税收入通用票据用于各类学生学费、住

宿费等收费许可核定的收费项目。

（二）西藏自治区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。

1．学校暂收款项。由学校暂时收取，在经济活动结束后需

退还原付款单位或个人，不构成本单位收入的款项，如押金、定

金、保证金及其他暂时收取的各种款项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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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学校代收款项。由学校代为收取，在经济活动结束后需

付给其他收款单位或个人，不构成本单位收入的款项，如代收教

材费、体检费等。

3．不作为学校收入的其他资金往来行为。

（三）西藏自治区捐赠专用票据。用于学校接受单位和个人

自愿和无偿捐赠的款项。

（四）西藏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。用于科研课题及其他税法

规定需要开具“西藏增值税普通发票”的经济行为。

（五）西藏增值税专用发票。用于科研课题及其他税法规定

需要开具“西藏增值税专用发票”的经济行为。

第三章 收费票据的使用和管理

第五条 加强收费票据管理。计划财务处指定专人（以下称

“票据管理员”）具体负责票据的管理工作。票据管理员不得开

具票据，现金收支业务人员不得兼任票据管理员。票据管理员应

建立票据台账，做好票据的保管、登记、盘点等工作。

第六条 学校任何单位和个人必须依法依规使用收费票据，

不得转借、转让、代开收费票据；不得拆开使用收费票据；不得

自行扩大收费票据使用范围。严禁私自印制、伪造收费票据。

第七条 学校的各项收入、资金往来均需按照规定用途开具

相应的收费票据，不得相互串用，不得使用财政票据收取经营服

务性收费。

第八条 开具收费票据，应当按照规定如实开具。电子发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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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废必须在开票系统里进行作废处理。

第四章 票据的预借

第九条 票据的预借是指校内各单位因经济事项收款时，在

未收到款项时预先对外开具票据的行为。

（一）预借票据，应凭正式合同、任务书或者相关拨款文件，

登录计划财务处网站下载并填写《西藏农牧学院预开票据审批

表》，在计划财务处办理开票手续。

（二）预借增值税发票所发生的税费，由票据领用人全额承

担。

（三）票据开具后，票据领用人负有保证款项及时足额入账

的义务。超过 3个月未收到款项的，票据领用人应向对方发送款

项征询函，确认该款往来的真实性，并督促对方按合同或协议履

行付款义务。

（四）预借票据应在 3 个月内办理款项入账核销或退回票

据。预借票据 3个月以上仍未到款且不退回票据的，不得再预借

票据，同时冻结票据领用人所有项目经费直至款项入账或者退回

票据。

第五章 票据的开具和保管

第十条 票据开具，税务发票必须通过税控机系统开具，财

政票据必须通过财政提供的票据打印系统进行开具。票据开具有

误的，须在开票系统中进行作废处理。

第十一条 使用票据必须加盖规定的票据专用章。税务发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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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具时需加盖发票专用章，财政票据出具时需加盖学校财务专用

章，加盖其他印章均为无效票据。

第十二条 已开票据丢失，不予重新开具；票据退回，同时

应提供由对方单位出具的“未收到票据证明”。

第六章 票据的监督与检查

第十三条 学校审计室、计划财务处每年应对票据的使用和

保管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监督、检查。

第十四条 票据领用单位应当自觉接受审计室和计划财务

处的监督检查，如实反映情况，提供有关资料，不得隐瞒、弄虚

作假或者拒绝、阻挠。

第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出现下列违反规定领用票据行

为的，由学校责令其限期改正，并视情节轻重，给予责任人和责

任单位通报批评或行政处分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

理。

（一）转让、出借、串用、代开、丢失票据；

（二）伪造、变造、买卖、擅自销毁票据；

（三）不按规定使用、保管票据；

（四）不按时缴交收入；

（五）其他违反票据管理规定的行为。

第七章 附则

第十六条 本办法在执行过程中，如遇国家政策调整，计划

财务处按新的国家政策规定相应调整票据种类及使用范围，并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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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公布执行。

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计划财务处负责解释。

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，原《西藏农牧学院票

据管理及借用流程》（藏农院财字〔2019〕6号）同时废止。

西藏农牧学院办公室 2023年 10月 18日印发


